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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96_B0_E4_B8_BD_E6_c36_53906.htm 1、考生问：私法范围

如何学好国际私法学杜教授答:要学好国际私法学，需要注意

以下几点：1、什么是涉外因素，国际私法主要是解决涉外关

系的法律适用问题。2、了解什么叫法律冲突，国际私法是针

对法律冲突的法律规范。3、了解具体的法律适用规则。2、

考生问：有关外国人国籍的积极冲突的解决在当事人所具有

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籍均为外国国籍时，各国解决国籍积极

冲突的做法有以下哪些？A、以当事人最先取得的国籍为准B

、以当事人最后取得的国籍为准C、以当事人住所或惯常居

所所在国国籍为准D、以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为准

这道律考题的答案是B,C,D.但韩德培教授主编的《国际私法

新论》中认为取得在先原则也正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杜

教授答:正确答案应是BCD，因为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才用A。 3

、考生问：国际私法内容多但无具体法规，请问应着重看哪

些内容杜教授答:据中国的具体法规是：1、《民法通则》第

八章。2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。有关第八

章的内容。3、《海商法》、《航空法》、《合同法》中有关

的冲突规范。 4、考生问：特殊地侵权行为如何解决？杜教

授答:特殊侵权有以下几种：1、海事侵权其法律适用规则见

我国海商法里的规定。2、航空侵权见我国航空法中的具体规

则。3、产品责任的侵权看一九七二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

中的规则。 5、考生问：请杜老师赐教原题：定居美国的中

国公民王某在加拿大设立公司。后于法国旅游期间，通过电



传方式与某中国公司订立一买卖合同。因合同纠纷，中国公

司在中国起诉。但王某认为合同无效，理由是依美国法他是

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问：法院应适用哪国法：A、美国法 B

、法国法 C、加拿大法 D、中国法给出的答案是美国法。为

什么？这引申出2个问题：1、依最密切联系地原则确定合同

准据法时，我国的司法实践如何确定最密切联系地？2、关于

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的法律适用，《民通意见》规定，公

民定居国外，其行为在境内所为，适用我国法律；在定居国

所为，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。那么当公民的行为地既非我国

，又非定居国，而是第三国，应适用哪国法律呢？杜教授

答:1、我国的司法实践关于买卖合同适用卖方营业地的法律

，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经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。2、

中国公民定居国外的其民事行为能力适用定居国法律的，所

以该案中的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应适用美国法律。 6、考生

问：国际私法有关问题咨询一、我国《民法通则》及最高人

民法院《关于贯彻执行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）若干问

题意见》只规定对不动产所有权、买卖、租赁、抵押、使用

等民事关系，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，而对动产应适用何种法

律却无规定。请问杜老师：1、我国对于动产继承应适用何种

法律？2、我国对动产所有权适用何种法律怎样处理？二、国

际私法中对外国法人采用四种不同的认可程序，而在我国法

律中对外国法人在我国法人的认可一般采用一般认可。请问

杜老师：1、我国对外国法人分支机构应采用何种认可？2、

对于四种认可程序的具体运用怎样处理？三、在国际贸易中

有以下汇付、托收、信用证三种支付方式。请问杜老师：1、

这三种支付方式的主要区别和联系？2、这三种支付方式在国



际贸易中的运用？杜教授答:一、1：动产继承适用被继承人

死亡时的住所地法，见《民法通则》第八章。2：我国目前对

动产所有权的法律适用问题没有明文规定，实践中倾向于适

用属人法。二、1：我国对外国法人分支机构采用特别认可

。2：对外国法人的分支机构采用特别认可，有条约的采用相

互认可。三、1：A汇付属于顺汇法，托收属于逆汇法。B信

用证是建立在银行信用的基础上，而托收、汇付都是以商业

信用为基础。C信用证支付当中银行是信用证关系当中的当

事人，银行和买卖双方分别建立的是合同关系，而在汇付和

托收当中银行仅仅是被委托的关系。2：三种方式在国际贸易

当中都可以被采用，但是托收方式出口方收汇的风险比较大

，而信用证方式出口方比较安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